
劳动法律法规劳动法律法规劳动法律法规劳动法律法规劳动法律法规劳动法律法规劳动法律法规劳动法律法规劳动法律法规劳动法律法规劳动法律法规劳动法律法规劳动法律法规劳动法律法规劳动法律法规劳动法律法规劳动法律法规劳动法律法规劳动法律法规劳动法律法规劳动法律法规劳动法律法规劳动法律法规劳动法律法规劳动法律法规劳动法律法规劳动法律法规劳动法律法规劳动法律法规劳动法律法规劳动法律法规Q&AQ&AQ&AQ&AQ&AQ&AQ&AQ&AQ&AQ&AQ&AQ&AQ&AQ&AQ&AQ&AQ&AQ&AQ&AQ&AQ&AQ&AQ&AQ&AQ&AQ&AQ&AQ&AQ&AQ&AQ&A

2026年1月23日 星期五维权责任编辑：刘敏 组版编辑：王斌 校对：张苑7

公司补缴社保后，员工拒出个人应缴部分引纠纷
法院：拒还社保个人应缴部分属不当得利，不予支持

以案说法

工伤职工被炒，企业应否支付伤残就业补助金？

Q：什么是电子劳动合同？

A：电子劳动合同是指用人单位与

劳动者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

共和国电子签名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经

协商一致，以可视为书面形式的数据电

文为载体，使用可靠的电子签名订立的

劳动合同。

依法订立的电子劳动合同具有法律

效力，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应当按照电子

劳动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

Q：电子劳动合同如何订立？

A：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订立电子劳

动合同的要通过电子劳动合同订立平台

订立。

电子劳动合同订立平台要通过有效

的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提供劳动合同订

立、调取、储存、应用等服务，具备身份认

证、电子签名、意愿确认、数据安全防护

等能力，确保电子劳动合同信息的订立、

生成、传递、储存等符合法律法规规定，

满足真实、完整、准确、不可篡改和可追

溯等要求。

鼓励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使用政府发

布的劳动合同示范文本订立电子劳动合

同劳动合同未载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

动合同法》规定的劳动合同必备条款或

内容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用人单位依

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双方同意订立电子劳动合同的，用

人单位要在订立电子劳动合同前，明确

告知劳动者订立电子劳动合同的流程、

操作方法、注意事项和查看、下载完整的

劳动合同文本的途径，并不得向劳动者

收取费用。

用人单位和劳动者要使用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要求、依法设

立的电子认证服务机构颁发的数字证书

和密钥，进行电子签名。

电子劳动合同经用人单位和劳动者

签署可靠的电子签名后生效，并应附带

可信时间戳。

电子劳动合同订立后，用人单位要

以手机短信、微信、电子邮件或者APP信

息提示等方式，通知劳动者电子劳动合

同已订立完成。

Q：订立电子劳动合同后，劳动者能

否要求提供纸质文本？

A：《电子劳动合同订立指引》第十

三条明确，劳动者需要电子劳动合同纸

质文本的，用人单位要至少免费提供一

份，并通过盖章等方式证明与数据电文

原件一致。

Q：查看电子劳动合同收费吗？

A：用人单位要提示劳动者及时下

载和保存电子劳动合同文本，告知劳动

者查看、下载电子劳动合同的方法，并提

供必要的指导和帮助。

用人单位要确保劳动者可以使用常

用设备随时查看、下载、打印电子劳动合

同的完整内容，不得向劳动者收取费用。

（来源：人社部）

本报讯 公司想节约用工成本、员工

想多拿一些现金，双方协商好伪造工资

数额、少缴社保和住房公积金，果不其

然，此举被社保稽查发现了。那少缴部

分由谁承担？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

了一起案例，员工被判令向公司返还公

司代缴的个人部分金额。

2020 年 12 月，陈某入职 A 公司，双

方签订《劳动合同书》，约定按 8000 元

缴纳社保、公积金，但陈某的真实工资

远高于 8000 元。2022 年 4 月，因社保稽

查发现该公司应补缴社保，A 公司补缴

了陈某 2020 年 12 月至 2022 年 4 月工作

期间全部的社保与公积金差额，共计

96779.78 元，个人部分总计 32403.78 元。

A 公司代缴后，多次向陈某催讨代缴的

个人部分，但陈某始终拒绝返还。后 A

公司以陈某构成不当得利为由诉至法

院，请求判令其返还代垫款项及逾期利

息。

法院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

陈某是否应当返还 A 公司代缴的个人

部分社保及公积金共计 32403.78 元。

本案中，A 公司与陈某之间的劳动关系

及社保、公积金缴纳情况已经查明。按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住房

公积金管理条例》的规定，用人单位和

职工应当依法共同缴纳社会保险费和

住房公积金。双方的劳动合同虽约定

以 8000 元为基数缴纳“五险一金”，但

实际上 A 公司按正常标准进行了补缴，

由此产生的个人应缴部分本应由陈某

自行承担。A 公司已代陈某垫付了这

部分费用，陈某在没有法律根据的情况

下获得了不当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二十二条，不当得

利的取得应当返还。因此，陈某在得知

A 公司为其补缴了个人应负担的社保

和公积金差额后，有义务将此不当得利

返还给 A 公司。A 公司主张的 32403.78

元包括社保个人部分 23494.68 元和公

积金个人部分 8909.1 元，均为陈某应自

行承担的费用。因此，陈某应当返还 A

公司代缴的个人部分社保及公积金总

计32403.78元。

综上，法院判决陈某应返还 A 公司

32403.78元及逾期利息。该判决已生效。

（深法宣）

【案情回放】

2023 年 6 月 12 日，吴先生入职某检

测公司任外检测工，公司为其缴纳社会

保险。2024 年 1 月 18 日，吴先生在工作

中受伤，诊断为右侧第六肋骨骨折，后

被认定为工伤（拾级伤残，无生活自理

障碍）。

2024 年 4 月 17 日，公司通过微信向

吴先生发出《限期返岗通知书》，要求其

于停工留薪期届满次日（4 月 18 日）到

岗，否则按旷工处理，旷工3日将解除劳

动合同。因吴先生未按时到岗，公司于

4月25日以其违反规章制度为由解除劳

动合同。

2024年7月，吴先生申请劳动仲裁，

要求公司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及

停工留薪期工资，仲裁委予以支持。某

检测公司不服，认为依据《工伤保险条

例》，仅劳动合同期满或职工本人提出解

除劳动合同时才需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

补助金，吴先生系违纪被解除劳动合同，

不应享受该待遇，遂提起上诉。

【裁决结果】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一次性伤残就

业补助金是针对工伤职工因伤残导致再

就业困难的专项经济补偿，其支付不应

受劳动关系解除原因的限制。

从法律依据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

社会保险法》第三十九条明确规定，终止

或解除劳动合同时，工伤职工应享受的

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由用人单位支

付，该规定仅将“终止或解除劳动合同”

作为享受待遇的前提，未对解除方式与

原因作出限制；同时，该法第四十三条列

明的工伤保险待遇停止情形中，没有包

括职工因旷工被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况。

从立法宗旨而言，工伤保险适用“无

过错”原则，只要职工被认定为工伤，无

论其是否存在过错，均不影响法定工伤

待遇的享受。该补助金作为工伤保险待

遇的重要组成，核心是减轻工伤职工离

职后的就业压力，若因职工违纪解除合

同便剥夺该项待遇，既违背立法本意，也

不利于保障工伤职工合法权益。综上，

法院判决某检测公司向吴某支付一次性

伤残就业补助金53064元。

【法官提醒】

工伤职工的工伤保险待遇受法律严

格保护，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作为法

定待遇，不受劳动关系解除原因的影

响。劳动者因公负伤后，应及时完成工

伤认定与劳动能力鉴定，妥善保管劳动

合同、工伤认定决定书等相关证据。若

用人单位拒绝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

金的，可在权利被侵害之日起一年内，优

先与单位协商，协商无果后通过劳动仲

裁、诉讼等合法途径理性维权。

用人单位应严守工伤保险相关法

律法规，不得因职工违纪解除劳动合同

而拒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工伤

职工停工留薪期满后，可通过合法合规

方式沟通返岗事宜，完善通知与沟通记

录以防范用工风险。建议用人单位强

化工伤管理与用工合规建设，兼顾职工

管理规范与工伤职工合法权益保障，以

公平合理的用工方式构建和谐稳定的

劳动关系。

【法条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三

十九条 因工伤发生的下列费用，按照国

家规定由用人单位支付：（三）终止或者

解除劳动合同时，应当享受的一次性伤

残就业补助金。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四

十三条 工伤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停

止享受工伤保险待遇：（一）丧失享受待

遇条件的；（二）拒不接受劳动能力鉴定

的；（三）拒绝治疗的。

《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七条 职工

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七级至十级伤残的，

享受以下待遇：（二）劳动、聘用合同期满

终止，或者职工本人提出解除劳动、聘用

合同的，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一次性工

伤医疗补助金，由用人单位支付一次性

伤残就业补助金。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

金的具体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

政府规定。

（佛仁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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